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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國際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反賄賂防範方案 

1、目標： 

    為提供公司良好的商業行為架構，並為反賄賂提供風險管理策略。 

 

2、方案說明： 

2.1 賄賂 

2.1.1 公司全面禁止商業交易涉及賄賂，無論是直接或透過第三者進

行之交易，包含透過子公司、合資公司、代理商、代表人、

顧問、股票經紀人、簽約商、供商或其他媒介進行之交易。 

2.1.2 公司全面禁止各種形式的賄賂，無論是收取契約回扣或圖利顧

客、代理商、簽約商、供商及員工等。 

2.2 政治獻金 

2.2.1 禁止員工或往來廠商直接或間接捐獻予特定政黨、政黨要員、

候選人、政治組織或人物，作為變相賄賂。 

2.2.2 所有的政治獻金都透明化及合乎相關法令。 

2.3 慈善捐款及贊助款 

2.3.1 公司應確保慈善捐款及贊助款不致變相成為賄款。 

2.3.2 所有慈善捐款及贊助款都透明化及合乎相關法令。 

2.4 疏通費 

      公司了解是一種賄賂行為，並致力於識別以及消除這種支付。 

2.5 禮物、招待及花費 

 公司禁止任何足以影響採購或商業交易的不合理、巧立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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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禮物、招待及花費。 

 

3、執行單位 

3.1 組織與責任 

3.1.1 由董事會負責督導方案執行與發展 

3.1.1.1 董事會提供公司經理人執行該方案所需的授權、資源

及全力支持。 

3.1.1.2 董事會確保評估方案執行成效，發現缺失時，採取適

當導正行動。 

3.1.2 總經理負責該方案落實執行的成敗責任。 

方案授權資深高階經理人執行，由其直接向總經理或同等高層 

負責。 

3.1.3 董事會、總經理及高階經理人員主動公開表達執行守則的決

心。 

 4、商業關係 

公司反賄賂方案適用於子公司、合資公司、代理商、承包商與有商 

業往來的其他第三方團體。 

4.1 子公司和合資公司 

  4.1.1 公司在合資前應審慎考察其資格。 

  4.1.2 對於子公司和合資公司應宣導反賄賂方案，並盡最大努力監 

       督其行為，以確保符合商業反賄賂守則。 

4.2 代理商 

  4.2.1 公司不得透過代理商進行不當支付。 

  4.2.2 公司在選擇代理商之前，應審慎考察其資格。 

  4.2.3 公司應依據代理商所提供的合法服務，向其提供適當合理的 

       報酬。 

  4.2.4 公司與代理商之間的關係應予紀錄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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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代理商應以契約方式，同意遵守公司反賄賂方案。 

  4.2.6 公司應監督代理商的行為，並有權在發現這些機構行賄時終

止代理關係。 

4.3 承包商和供應商 

  4.3.1 公司應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進行採購。 

  4.3.2 公司在評估其未來的重要承包商和代理商時，應審慎考察其 

       資格，確定這些公司已制定了有效的反賄賂政策。 

  4.3.3 公司應向承包商和供應商宣導其反賄賂政策。並監督其重要 

       承包商和供應商之行為，且有權在其行賄時終止雙方的商 

       業關係。 

  4.3.4 公司應避免與得知有行賄行為的承包商和供應商進行交易。 

 

5、人力資源 

5.1 企業的招聘、升遷、培訓、工作考核和認可等工作，均應反映出 

   企業在執行反賄賂方面的承諾決心。 

5.2 企業應當清楚表示，即使雇員拒絕行賄將導致企業失去生意，雇 

   員也不會因此而受到降級、處罰或其他不利對待。 

5.3 公司訂定違反規定的適當罰則，處罰最重可適時終止僱用關係。 

 

 6、訓練 

6.1 經理、員工和代理商必須依方案接受特殊的訓練，並據以修正需 

   要和細節。 

6.2 若條件適合的話，承包商和供商亦接受訓練。 

6.3 訓練活動定期評估成效。 

 

7、激發關注和尋求指導 

7.1 反賄賂方案鼓勵員工和相關人員提高關注，並盡可能及時向公司 

權責主管報告可疑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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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公司提供安全、暢通的管道，讓員工和其他相關人員可提升關 

 注，並有信心檢舉可疑的情況，而沒有被報復的風險。 

7.3 檢舉管道也提供員工或其他相關人員可尋求諮詢或對於反賄賂 

   方案提出改進建議。執行過程中，公司提供員工及相關人員指 

   引，使他們能將反賄賂方案規定適用於個別的個案。 

8、溝通 

8.1 公司在方案中訂定有效率的內部溝通機制。 

8.2 公司公開揭露其反賄賂政策。 

8.3 公司就反賄賂政策與相關利害關係者建立公開溝通管道。 

 

9、內部控制和審核 

9.1 公司應建立正確的帳冊紀錄，適當、公正地記錄所有財務交易， 

   而不有「帳外帳」的情形。 

9.2 公司應建立或訂定一個有效率的內部控制系統，包括公司的財 

   務、組織、會計的監督制衡、檔案紀錄及任何與反賄賂方案有 

   關的公司營運過程。 

9.3 公司應建立回饋機制，並設計其他有助於持續改善反賄賂方案的 

   內部流程。 

9.4 公司應定期稽核內部控制系統是否符合反賄賂方案規定，尤其是 

   會計和檔案管理。 

 

10、監督與審查 

10.1 公司高階管理人員監督反賄賂方案的執行情形，並定期檢視方

案的妥適性、完整性、有效性，以及執行適當的改善措施，

同時將定期檢視結果向公司董事會報告。 

10.2 公司董事會對於反賄賂方案應執行評估報告，並加以評鑑。 


